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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财采〔2022〕34 号 

 

各区县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: 

    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购工

作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2〕1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购工

作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2〕18 号） 

 

 

济南市财政局 

2022 年 11 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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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22〕18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进一步优化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购 

工作的通知 
 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充分发挥科研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

量科技成果，促进科教强鲁人才兴鲁战略实施，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省级

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22〕6 号），现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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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  

济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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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扩大科研项目采购自主权 

高校、科研院所政府采购科研仪器设备按照分散采购执行。

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，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，由

高校、科研院所自行组织采购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；

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，由各高校、科研院所按照本单位内

部控制管理规定组织采购活动。急需开展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

目，可不公开政府采购意向。 

二、实行采购计划“直通车” 

各高校、科研院所在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活动开始前，应当在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模块（以下简称

“一体化系统”）中填报“政府采购计划”，勾选“科研项目”，

并明确采购项目的要素，包括采购品目、采购方式、采购代理机

构、进口产品等信息，主管预算单位确认后，一体化系统自动备

案，该项“政府采购计划”直达采购人。已经执行的“政府采购

计划”（采购公告发布前）需要调整的，在一体化系统中通过“计

划变更”栏目进行调整，一体化系统自动备案。 

三、鼓励采用“预采购”模式 

“预采购”模式是指在资金预算批复之前，对经省财政厅核

定确有资金保障的项目，可以提前备案政府采购计划，开展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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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活动直至发布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环节，财政部门根据中标

（成交）结果批复下达项目预算资金，采购双方据此直接签订采

购合同。高校、科研院所使用科研项目资金（包括横向科研资金

和纵向科研资金）开展采购活动，鼓励采用“预采购”模式，更

好满足科研人员的科研需要，推动科研项目资金在第一时间发挥

效益，进一步提高采购工作效率。 

四、优化采购方式变更管理 

对依法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，需要变

更为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询价方式的，由高校、科研院所

在一体化系统提出申请，经主管预算单位审核同意后，财政部门

备案即可。对变更为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，高校、科研院所要按

照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4 号）规

定，组织专家论证，并在“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”公示，公示无

异议的，报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实施。 

五、简化进口产品采购审核 

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、工程和服务。因科研需要，相

关仪器设备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

取的，经审核可以采购进口产品。高校、科研院所根据《政府采

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》，在一体化系统提出申请，经主管预

算单位审核同意后，财政部门备案即可。采购进口科研仪器设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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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组织产品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进行充分论证，并由专家出具

《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》，拟采购国家限制进口的重

大科学仪器和装备的，应当出具科技部的意见。 

六、自主择优选定评审专家 

政府采购科研仪器设备项目，应当依法组成评标委员会、谈

判小组、询价小组、磋商小组等进行评审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候

选人及顺序。针对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具有技术复杂、专业性

强的特点，允许各高校、科研院所根据采购方式依法确定评审专

家数量及人员组成，自行择优选定评审专家。自行选定的评审专

家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执行有关回避规定。评审活动开

始前，采购单位和代理机构不得泄露评审专家相关信息。评审活

动结束后，采购单位或代理机构应将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信息及

专家评审打分情况录入政府采购专家管理系统。 

七、推广框架协议采购方式 

高校、科研院所对技术标准明确、统一，需要多频次重复采

购的小额度的科研仪器设备和耗材，可依据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

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10 号）

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，通过公开征集程序，确定第一阶段入围

供应商，由项目管理单位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规则，采取直接选定、

二次竞价等简易方式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。第二阶段交易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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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实现，进一步提高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

购质效，为科研人员提供工作便利。 

八、支持大型仪器设备租赁配置试点 

为强化政府资源统筹配置、促进资金节约高效使用，在教

育、卫生等重点行业领域，探索建立大型仪器设备（单项价值

50 万元以上）市场化租赁配置机制。省级各试点单位可根据科

研事业发展需要，科学提出大型仪器设备租赁配置需求方案，

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，通过采购“租赁服务”公开择优确定租赁

供应商。 

九、加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 

各高校、科研院所要切实履行采购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岗

位清晰、职责明确、权责对等的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机制，

加强关键环节和风险点的管控，确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的质量

和效率。对采购限额标准以下、不需要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项

目，要制定科研经费专项采购管理办法和内部控制流程，确保

满足科研工作需要。对自行组织采购活动的，要提高采购文件

编制和采购活动组织水平，保证采购活动依法合规、有序高效。

要加强科研仪器设备采购信息公开，保证采购全过程公开、透

明，可追溯。要建立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绩效管理机制，实现财政

科研资金全流程闭环管理，不断提高依法采购水平和财政资金使



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各市财政局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2022年 10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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